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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90           证券简称： 荣科科技          公告编号：2018-100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全资子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意

向性约定，合同内容的每一阶段仍需单独签署协议约定具体事项，并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请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全资子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当年经营业绩及长期收益

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3、截至目前，最近三年上市公司未出现签订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不达

预期的情况。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1、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为了创造医院客户的核心价值,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作的原则,

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发展，全力推进安徽民营医疗健康事业的发展。公司全资

子公司北京神州视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视翰”）与安徽省民营医

疗健康产业协会经友好协商，于 2018年 11月 8日在合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共同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2、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安徽省民营医疗健康产业协会 

注册资本：3万元 

法定代表人：柯向前 

成立日期：2016年 4月 15 日 

社会组织类型：社会团体 

住所：合肥市瑶海区站西路大众大厦 503室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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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组织开展行业调查、咨询服务、业务交流、以及引导行业自律

等活动 

3、本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交易标的和金额，本协议无

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4、公司及子公司与安徽省民营医疗健康产业协会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安徽省民营医疗健康产业协会 

乙方：北京神州视翰科技有限公司 

1、合作目的 

（1）充分发挥甲方面向医疗行业的客户资源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乙方在

医疗领域信息化软件开发和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期望通过强强联合产生更大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 

（2）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能够创造甲乙双方共赢局面，实现双

方未来的市场扩张策略并获得市场份额，为双方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 

（3）通过强强联合，为民营医院提供更加优质价廉的产品和服务，积极树

立行业新形象,引导整个行业朝着健康、有序、规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实现

让百姓满意、同行认可、政府放心的目标。 

2、合作期限与领域 

合作期限：自 2018年 11月 8日至 2021年 11月 8日止。 

合作领域：安徽省内地区的民营医院信息化项目的建设和技术支持，共同

完成项目对接、项目立项、实施服务等工作。具体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人口健康平台、医院集成平台和数据中心、急危重症平台、手术麻醉系统、护

理管理及移动护理、肾内综合系统、智慧病房系统、远程医疗系统等等。 

3、合作方式 

双方合作主要采取项目的合作方式，合作期内，甲乙双方根据各自的平台，

各司其职，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保证质量的完成好每个合作的项目。 

4、权益、责任和义务  

（1）甲方为合作项目提供信息和资源的支持与服务，乙方为合作项目提供

技术支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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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方需保证项目真实有效，乙方需保证合同中规定的人员及技术投入

充分有效，双方共同完成好每一个项目。 

（3）甲乙双方共同享有合作项目产生的社会效益。 

（4）甲方的会员单位有权利享有乙方提供的优惠。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当年经营业绩及长期收益的影响存在不

确定性。 

2、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提升了子公司及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大力的推

进了公司在健康数据领域的应用与服务，有利于抓住市场机会，快速推动大健

康、大数据等领域的战略布局。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次全资子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意向

性约定，合同内容的每一阶段仍需单独签署协议约定具体事项，并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协议履行的时间计划、合作规

模或金额、双方的权利义务、分配方案、违约责任等关键条款尚未明确，请投

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战略合作协议的进展如下： 

序号 最近三年披露的协议名称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1 
与系联软件（北京）有限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2016年 9月 23日 正在履行中 

3、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限售股份

解除限售的情况；公司控股股东存在通过控制权转让等方式减持的可能性，请

投资者注意风险。 

4、本协议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要求，履行相应的后续信息披露

义务。 

五、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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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